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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女士： 

 

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

有關非本地孕婦使用分娩服務的退款安排 

 

 

本函與立法會CB(2)264/07-08(02)號文件載列的跟進行動一覽表第1項

有關。在2007年4月30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會

提出，向已預約公共產科服務但因充分理由(例如流產)而未能來港產子的孕

婦退還預約繳付的費用之建議，作出回應。 

 
醫管局於 2007年 2月 1日開始實施新的產科服務預約制度，主要目

的是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；把來港產子的外來孕婦數

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﹔以及防止孕婦在臨盆前一刻

才到急症室求診的危險行為。 

 

預約服務費用一經繳交，便不予發還。不退款的安排是為了有效控制

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立醫院產科服務及防止濫用產科預約制度，以致浪

費資源。考慮到新措施於本年2月生效後的實際情況，醫管局對有關套餐服

務收費不設退款的規定作出檢討，並通過在兩類情況下作退款安排。第一

類是流產、終止懷孕或死胎的情況；而第二類是在繳付套餐收費及於分娩

前，產婦的身份由非符合資格人士轉為合資格人士。上述退款安排已於刊

憲後於2007年10月29日正式推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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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管局將會向已經繳付 39 000元預約產科服務費用，並且符合上述

第一類特殊情況的非本地孕婦局部退款 20 000元，但退款需扣除孕婦在是

次懷孕期間曾使用公立醫療服務的費用。至於孕婦由非符合資格人士轉為

符合資格人士，醫管局在扣除該名孕婦在是次懷孕期間曾使用公立醫療服

務的費用後，會將預繳的費用全數退回。 

 

所有在 2007年 2月 1日或之後繳交預約產科服務費用的非本地孕婦，

若符合有關的條件，可向當局申請退款。申請退款人士可連同相關証明文

件向其預約生產的醫院提交申請。 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

     (葉海鷹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
 

 

 

 

副本送：  

醫院管理局鄭信恩醫生 

 

 

2007 年 12 月 5 日  
 


